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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防疫措施 Q&A 

高教司 111.5.8 

序號 問題 說明 

遇修課班級確診個案處理方式 

1 

居家隔離新制自 5/8起實施，

那 5/7 以前已匡列居隔的人

員，如何因應？ 

依指揮中心最新規定，在 5/7（含今日）之前，經學校防疫長匡列為居家隔離

並報送地方衛生機關者，除「因與確診個案在學校宿舍同寢室者」仍須比照「同

住親友」隔離至期滿外，其餘人員自 5/8起解除居家隔離。 

2 

一般修課班級中有確診個案，

同班同學是否匡列「密切接觸

者」進行居家隔離？ 

不會。 

大專校院一般修課班級中出現確診個案，匡列居家隔離者方式與普通民眾規定

一致，僅針對確診個案同住家人進行匡列，如住宿學校則針對同寢室室友進行

匡列，不會因屬共同授課/修課班級師生而被匡列居家隔離者。 

3 

一般修課班級中有確診個案，

同班同學如有接觸，需要如何

因應？ 

1. 大專校院一般修課班級中出現確診個案，且「確診個案前 2 日內」曾到校

上課，如與確診個案「在無適當防護下(如摘下口罩)，曾於 24小時內累計

大於 15分鐘面對面之接觸」的師生，才必須實施「3天防疫假」停止到校，

但不會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 

2. 前述「3天防疫假」不計假別且不納入學生出缺席紀錄，亦不扣減其學業評

量之成績。 

3. 學校提供防疫假師生 1 人 1 試劑進行快篩，如快篩結果陽性，則再重新依

前述規定辦理。 

4 一般修課班級中有確診個案，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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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說明 

該班級是否暫停實體課程？ 1. 大專校院一般修課班級中出現確診個案，不會因屬共同授課/修課班級師生

而全班被匡列居家隔離者。 

2. 僅有被匡列必須實施「3天防疫假」的師生才須停止到校，因此該課程班級

也不再需要先暫停實體課程 1～3天等待疫調匡列作業。 

3. 如該修課班級的教師實施 3 天防疫假，不到校期間所授課程得以線上遠距

方式教授、調課或補課等方式因應。 

5 

體育課程、運動訓練、樂團或

社團等活動中有確診個案，是

否會匡列「密切接觸者」進行

居家隔離？ 

不會。 

與「確診個案前 2日內」有摘下口罩共同進行體育課程、運動訓練、樂團或社

團等活動的人員，必須實施「3天防疫假」停止到校，但不會被匡列為「密切

接觸者」。 

6 

體育課、運動訓練、樂團或社

團等活動中有確診個案，彼此

如有接觸，需要如何因應？  

1. 與「確診個案前 2日內」有摘下口罩共同進行體育課程、運動訓練、樂團或

社團等活動的人員，必須實施「3天防疫假」停止到校。 

2. 前述「3天防疫假」不計假別且不納入學生出缺席紀錄，亦不扣減其學業

評量之成績。 

3. 學校提供防疫假師生 1 人 1 試劑進行快篩，如快篩結果陽性，則再重新依

前述規定辦理。 

7 

校園中出現確診個案，教職員

工生在什麼情況下，會被匡列

為「密切接觸者」並進行居家

大專校院出現確診個案，且該確診個案與其他教職員工生於學校宿舍同寢室

者，須比照「同住親友」需居家隔離 3+4 天，並由學校發放 1 人 3 劑快篩試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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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說明 

隔離？ 

8 

校園中出現確診個案，什麼情

況會實施「3天防疫假」？ 

1. 大專校院一般修課班級中出現確診個案，且「確診個案前 2日內」曾到校

上課，如與確診個案「在無適當防護下(如摘下口罩)，曾於 24 小時內累

計大於 15分鐘面對面之接觸」的師生。 

2. 與「確診個案前 2日內」有摘下口罩共同進行體育課程、運動訓練、樂團

或社團等活動的人員。 

3. 前述「3天防疫假」不計假別且不納入學生出缺席紀錄，亦不扣減其學業

評量之成績。 

9 

如班上有確診個案，實施 3天

防疫假的日期如何計算？ 

1. 請學校先確認確診學生於確診前 2 日有無到校。若確診學生確診前 2 日有

到校：自學校得知學生確診當日開始計算。例如： 

(1) 若學校於週二上課前或上課時得知Ａ生確診（無論當日Ａ生是否到校），只

要Ａ生週一曾到校，符合需實施 3天防疫假的其餘學生自週二起開始實施

防疫假，並於週五返校上課。 

(2) 若學校於週二課程結束後得知 A 生確診（無論當日Ａ生是否到校），只要

Ａ生週一曾到校，符合需實施 3天防疫假的其餘學生，自週三起開始實施

防疫假，並於週五結束。 

2. 若確診學生確診前 2日沒有到校：其餘同學不受影響。 

3. 實施防疫假之天數，以「日曆天」(含假日)計算之。 

10 如有學生快篩陽性，學校是否 1.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 5 月 8 日起，調整密切接觸者匡列以同住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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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問題 說明 

得比照確診個案處理，不用等

到 PCR陽性才進行相關作業？ 

友為原則，職場及學校採「自主應變」，教育部同步自 5/8 起針對校園實施

授課方式進行調整。 

2. 為了讓學校能更快速因應，減少等待檢驗結果造成的影響，若得知學生快篩

陽性，就請該學生不要到校，即可啟動相關人員防疫假或暫停實體課程，此

作法可大幅增加校園防疫效能、即時阻斷校園傳播鏈。 

11 

為何暫停實體課程及防疫假

是 3天？學校可否自行調整為

1-2天或增加天數？ 

根據研究指出 COVID-19病毒潛伏期約 2.7天，因此訂定 3天降低被感染風險，

學校不可自行調整天數。 

12 
實施「防疫假」3天的師生，何

時可恢復實體課程? 

3天期滿後，第 4天即可恢復到校上課。 

13 
當學校教職員工「確診」或「居

家隔離」的假別為何？ 

教職員工如確診則請「公假」；如因同住親友確診而需居家隔離，請「防疫隔

離假」。 

14 

校園中出現確診個案，與個案

共同修課，共同進行體育課

程、運動訓練、樂團或社團等

活動，且未被認定進行「3 天

防疫假」的接觸人員，可否自

主請假？ 

共同修習一般課程，或是進行體育課程、運動訓練、樂團或社團等活動的人員，

如因個人感受疑慮，亦可自主申請「防疫假」，請假日數不併入事病假計算，

但學校不會提供快篩試劑。 

15 學校匡列居家隔離或要求實 1. 因與確診個案在學校宿舍同寢室而須比照「同住親友」居家隔離 3+4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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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3天防疫假的師生，快篩試

劑如何發放？ 

由學校發放 1人 3劑快篩試劑。 

2. 因與確診個案接觸而必須實施「3天防疫假」停止到校者，由學校提供防疫

假師生 1人 1試劑進行快篩。 

3. 如因個人感受疑慮而自主申請「防疫假」者，學校不會提供快篩試劑。 

16 

實施「防疫假 3天」的教職員

工生是否要進行隔離、限制其

搭乘工具、外出或接觸人員？ 

1. 依新規定實施「防疫假 3 天」的師生並非「居家隔離者」，未被限制其住居

所規格條件、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其他處所等。 

2. 因此實施「防疫假 3天」的教職員工生，不用入住校內隔離檢疫宿舍、校外

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 

17 

學校交通車出現確診個案，同

車師生如何匡列? 

1. 學校出現確診個案，且該個案於「確診前 2日內」曾搭乘學校交通車班次，

該班次內如與確診個案「在無適當防護下(如摘下口罩)，曾於 24小時內累

計大於 15 分鐘面對面之接觸」的師生，才必須實施「3 天防疫假」停止到

校，但不會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 

2. 前述「3天防疫假」不計假別且不納入學生出缺席紀錄，亦不扣減其學業評

量之成績。 

3. 學校提供防疫假師生 1人 1試劑進行快篩，如快篩結果陽性，則再重新依前

述規定辦理。 

18 

五專 1～3 年級是否比照高國

中給予確診者周遭九宮格同

學防疫假及 1支篩劑? 

是，五專前三年級比照國中及高中階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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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校園確診個案經過「居家照護

7天」後，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7 天」期間能否進入校園？需

不需要進行快篩？ 

確診個案自主健康管理 7天期間可以進入校園，不需要進行快篩。 

本部 111/5/3 修正「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已取

消「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不應進入校園上課』或前往人群聚集之處」之限制，

但是應遵守衛生福利部公告「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相關規定。 

校園因應疫情暫停實體課程 

20 

校園防疫假新制自 5/8 起實

施，那 5/7以前已實施「修課

班級」或「全校」暫停實體課

程的學校，如何因應？ 

5/7之前因疫情已實施暫停實體課程的學校或修課班級，依原訂期程執行；恢

復實體課程時間則是依暫停實體課程原因決定的。 

1. 一般班級： 

(1) 依原規定因應修課學生確診或須居隔而須返家進行居家照護或居家隔

離，經與該班級學生討論後，教師依「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

規定實施遠距教學至本學期末者，得依原訂期程實施至學期末。 

(2) 依原規定因應師生出現確診個案業依原規定先暫停實體課程 1～3天者，

於原訂暫停實體課程期間屆滿後，恢復實體課程；但如果班級教師符合

自主應變對象實施 3天防疫假，則教師不到校的 3天期間所授課程可以

用線上遠距方式教授、調課或補課等方式因應。 

(3) 依原規定因應疫調時有師生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且遲未進行篩檢或學校

判斷該密切接觸者活動足跡有較高的染疫風險，就其授課/修課班級和接

觸人員暫停實體課程 1～3 天等以待該密切接觸者篩檢結果者，因指揮

中心規定自 5/8 起舊案同步適用新制，因此學校已經不再需要繼續暫停

實體課程等待，因此應於原訂暫停實體課程期間屆滿後，恢復實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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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該密切接觸者的篩檢仍遲未有結果，也不需要再延長暫停實體課程。 

2. 全校： 

(1) 依原規定因應 1/3 以上科、系、所之班組有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而暫停

實體課程者，應於原訂暫停實體課程期間屆滿後，恢復實體課程。 

(2) 依原規定因應特殊疫情提報本部應變小組研商同意暫停實體課程者，應

於原訂暫停實體課程期間屆滿後，恢復實體課程。 

21 

校園中出現確診個案，什麼情

況下「全校」會暫停實體課程

改以遠距線上教學？ 

1. 目前已取消「學校 1/3以上科、系、所之班組有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得實

施暫停全校實體課程」的規定。 

2. 但學校如因學生確診或留宿照護/居隔的學生人數於短期內急遽增加，以致

學校隔離檢疫宿舍量能難以承載，無法兼顧其他學生住宿生活需求，則學

校得針對全校實體課程進行授課方式調整，並通報本部。後續再視宿舍量

能調整情形，適時恢復實體課程。 

22 

校園中出現確診個案，什麼情

況下「修課班級」會暫停實體

課程改以遠距線上教學？ 

1. 目前已取消「全班性先暫停實體課程 1～3天等待疫調匡列作業」的規定。 

2. 同時學校可授權授課教師於上課班級出現確診或居隔學生而須返家進行居

家照護或居家隔離時，考量目前已近學期末，為避免學生往返奔波，得經與

學生討論後，依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實施遠距教學至本

學期末，無須通報本部，但應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23 
學校可以實施防疫授課演練

嗎？ 

可以。 

1. 為降低對學校教學、師生生活、社區環境的影響，學校進行授課防疫演練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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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以小規模漸進為之，先利用週間上課時間，針對校內系所或課程，分批

次、間隔或輪流來進行授課方式調整，無須通報本部。 

2. 學校倘進行全校、全院或全系(所)之授課防疫演練，以至一至二週為原則；

超過二週者，請將授課防疫演練規劃先行通報本部。 

學校宿舍防疫措施與匡列作業 

24 

為避免宿舍群聚感染，學校有

何防疫配套措施？ 

本部「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宿舍防疫管理指引」，區分一般

型宿舍與隔離型宿舍，針對宿舍管理與安全維護、場所整備原則、環境清潔及

廢棄物清理、消毒規範、公共空間管理、宿舍餐飲管理、住宿生個人防疫措施、

出現發燒或疑似症狀之處理方式、工作人員及學生健康管理及訓練、通報、疑

似及確診個案應變措施等，均定有配套措施。 

25 

學生在宿舍需要配合什麼防

疫措施？ 

1. 門禁管制期間，進入宿舍之人員請一律配戴教職員工生證以供識別，並每

日測量體溫。 

2. 各棟宿舍安排專人(如:宿舍幹部)每日關懷住宿人員身體狀況，如有特殊狀

況立即通報宿舍管理員。 

3. 作好宿舍出入門禁管理，非必要，謝絕家長、廠商與訪客等進出宿舍。 

4. 宿舍出入口處應備妥乾洗手液(如 75%酒精)，清潔人員各棟大門、各棟梯

廳、電梯加強清潔消毒。 

5. 宿舍內學生動線進行分區、分流規劃，除上下樓梯外，以不跨樓棟、不跨樓

層、不跨寢室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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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於宿舍公共空間應全程佩戴口罩，用餐、飲水及盥洗除外；宿舍寢室

內，不強制佩戴口罩，倘為多人一室，應保持寢室內通風。 

7. 學生可於寢室內食用餐食，惟應保持環境通風且勿與室友共同食用或分享

餐點；並用餐完畢後，餐具及容器應立即妥善清理。 

26 

學校宿舍有確診個案，匡列

「密切接觸者」進行居家隔離

的條件為何？ 

大專校院出現確診個案，且該確診個案與其他教職員工生於學校宿舍同寢室

者，比照「同住親友」需居家隔離 3+4天，並由學校發放 1人 3劑快篩試劑。 

27 

學校遇宿舍有確診個案如何

安置？同寢室的室友如何居

家隔離？可否留宿照護/隔

離？ 

1. 學校宿舍輕症確診個案及居家隔離者，以返家居家照護及隔離為原則，但下

列例外情形可留校照護/居隔： 

(1) 在外無住所之境外生。 

(2) 返家路程遠且無同住家人可接送。 

(3) 家中無符合指揮中心規定之居家照顧或隔離場所。 

2. 校內住宿確診者或匡列進行居隔者，學校可申請運用本部補助經費，積極提

供相關協助措施以利其返家照護或隔離，如協助移宿行李運費、返家旅費

等。 

28 

學校宿舍有確診個案留宿照

護或密切接觸者留宿隔離，學

校隔離檢疫宿舍應如何規

劃？  

校內宿舍確診者或匡列同寢室室友居家隔離者，如有困難情形無法返家照護/

居隔，而須於學校宿舍進行居家照護或隔離者，學校應規劃整備符合相關規定： 

1. 「照護宿舍—輕症確診個案」及「隔離宿舍—居家隔離者」要明確劃分。 

2. 可獨棟或同一樓層安排，並採樓層管理—「空間區隔、生活不交叉」原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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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3. 房間內有獨立衛浴，可與一般宿舍共居；如為公用衛浴，則需與一般宿舍明

確區隔，並採專屬固定衛浴及劃定獨立動線。 

4. 可依隔離宿舍原先房型，採多人一室，但獨立衛浴或專屬共用衛浴須適當

清消。 

5. 同一起始日的確診學生，可安排同住一間；同一起始日的居家隔離者，亦

同。 

29 

學校隔離檢疫宿舍應如何規

劃調度？教育部是否補助？ 

1. 校內住宿確診者或匡列居家隔離者如有困難情形，而須於學校宿舍進行居

家照護或隔離者，學校調度一般宿舍或洽租校外旅館整備為合於規定的隔

離/檢疫宿舍，達學校宿舍總床位數 5%為原則者（且需維運到本學期末），

可以向本部申請補助。 

2. 學校調度為隔離宿舍者補助每床 1 萬元，調度為檢疫宿舍者補助每床 5 千

元。補助經費可供學校清消宿舍、聘用衛保人員、協助學生移宿行李打包、

貨運郵資、返家車資、健康學生暫住校外旅館、提供移宿學生宿舍費減免等

開銷。 

30 

學校宿舍量能不足時安置確

診者留宿照護或密切接觸者

留宿隔離，教育部會如何協助

調度安置？ 

 

1. 學校已規劃並調度隔離/檢疫宿舍，但未來如遇突發疫情狀況，致宿舍量能

不足以安置例外留宿情形或大量留宿學生，本部已徵得指揮中心同意，學校

可向地方政府衛生單位申請安置集檢所床位。 

2. 當學校依程序向衛生局申請集檢所床位時，也請同步通知教育部，教育部可

幫忙先行照會指揮中心，協助學校的申請案；如果申請後，衛生局核准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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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所床位仍然不足，或核准前校內情況益發緊迫，應立即再通知教育部，以

利教育部協調處理。 

3. 學校如為調度隔離/檢疫宿舍，需請健康的住宿學生配合短期內先移宿校

外，本部也已洽詢交通部同意協助，除先於旅宿網上建置「教育部學生住宿

專案」專區供學校先查詢有意承接之旅館外，學校如仍無法覓得合適旅館，

可再造冊向本部反映，轉請交通部協助媒合訂租。 

31 

在外賃居學生出現確診個案，

以及該個案同租共住之室友，

如何安置？無法於租屋處進

行居家照護或隔離，可否入住

學校宿舍進行照護/隔離？ 

在外賃居學生輕症確診個案及居家隔離者，以在租屋處進行居家照護或隔離為

原則，如有困難情形無法在租屋處或返家進行照護/居隔，得向學校尋求安置

於校內隔離宿舍。 

32 

學校宿舍有確診個案，同樓層

或同區域寢室學生是否匡列

「密切接觸者」或實施「3 天

防疫假」？ 

宿舍管理已有一定防疫措施，因此比照普通民眾確診僅匡列「同住親友」進行

居家隔離，不擴及鄰居或社區住戶；學校宿舍確診個案亦僅匡列同寢室室友需

進行居家隔離，不擴及同樓層或同棟寢室住宿生。 

33 

學校宿舍學生如被匡列實施

「3 天防疫假」不到校，應如

何安置？ 

1. 依新規定進行 3天防疫假的學生，會限制學生 3天防疫假期間不可入校，但

沒有限制其前往其他場所，因此進行 3 天防疫假的住宿學生，可自行返家

（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進行防疫。 

2. 如學生留在校園內宿舍實施 3 天防疫假，請提醒學生這 3 天期間儘量留在



12 
 

序號 問題 說明 

房間且不宜離開宿舍，同時絕對不能到班上上課，又學生配合留在宿舍但若

無法購買三餐，請學校協助處理。 

34 

學校宿舍確診個案，學校是否

延續之前做法，匡列同寢室的

室友為「密切接觸者」並造冊

傳送衛生單位？校外賃居生

是否比照？ 

1. 依目前規定，因與確診個案在學校宿舍同寢室者仍須比照「同住親友」隔離，

因此學校針對宿舍確診個案仍需配合匡列同寢室的室友為「密切接觸者」並

造冊傳送衛生單位。 

2. 依指揮中心 4/25 規範，學校防疫長先行疫調足跡可能接觸人員造冊送地方

衛生單位匡列後執行居隔、4/27「近期民眾進線 1922常見問題」Q3則說明

以收到確診者、任職單位/學校防疫長先行通知為密切接觸者即開始執行居

隔，因此學校防疫長原則上是以其校內教職員工生於校園範圍內疫調足跡並

造冊作業。 

3. 確診學生自行於校外賃居者，如其他同住者有同校教職員工生，學校仍可併

同造冊傳送地方衛生單位；如其他同住者非同校教職員工生，該學生應依指

揮中心 4/25「自主回報」同住人員名單並依， 4/27「近期民眾進線 1922常

見問題」Q3說明通知該人員進行居隔。 

 


